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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促進會 

109 年度第 1 次會議紀錄 

壹、 時間：109 年 5 月 8 日(星期五)下午 2 時 

貳、 地點：新竹市政府第一會議室 

參、 主席：陳秘書長章賢（代理）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黃佳惠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略 

陸、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： 

案號 決議之應辦事項 辦理情形 辦理 
單位 決議

1080501 

新竹市文化局圖書館
自修室空間設置地點
尚在評估中，確定位
置後請文化局於官網
公告相關資訊。 

新竹市已獲教育部補助 4
億元，本府將逐年編列預
算 4.5 億元，總計 8.5 億
元，於原址興建總圖書館
大樓，經評選後委託郭旭
原聯合建築師事務所與
平田晃久建築設計事務
所辦理規劃設計監造項
目，業將空間品質更加完
善之自修室納入規劃設
計。另目前本市圖書館香
山分館及青少年館亦設
有自修室可供民眾使用。
 
總圖書館興建預訂於 109
年 7 月開工，施工期間圖
書館及自修室替代空
間，目前另規劃如下: 
一、龍山市場大樓部分空

間規劃為圖書館、自
修室，預計 109 年 7
月底完成。 

二、關東市場 3樓空間闢
建為客家主題圖書
館，預計 110 年第二
季完成。 

文化局 
解除
列管

1081001 

今(108)年5月8日家
庭教育法修法，條文
第六條中規定，各級
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
專家、機關、團體代
表組成家庭教育諮詢

後續將依家庭教育法第
六條規定，邀請兒童、少
年或其他相關人員列席
本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
會會議。 

教育處 
解除
列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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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，並得邀請兒
童、少年或其他相關
人員列席，請問市府
對於此次修法的因應
方案為何? 

 

柒、 行方不明兒少處理情形報告 

一、各局處目前行方不明之兒少處理流程 

局處 流程 

民政處 
未成年兒少戶籍逕遷至戶政事務所→每月提報內政部戶政司

→社家署派案各縣市→各縣市社會處（局）。 

社會處 

接獲系統通報（6歲以下兒童主動關懷）→依據通報資料先進

行查訪（電訪及家訪至少 2次以上）→如為初訪行方不明會透

過各系統查詢(疾管、健保、托育等相關單位)→接獲新資訊再

次進行查訪→仍行方不明，通報警政。 

教育處 

教育處提供名冊給學校(不含高中以上)→學校端確認學生是

否就學→確認行方不明兒童(新生未入學或中輟生) →未入學

通報教育部學生資源網、中輟生通報教育部中輟系統(以上兩

系統同時與警政單位勾稽) 。 

衛生局 

1、衛生所逾期接種流程：未完成常規疫苗預防接種幼童造冊

列管→衛生所半年內至少 3 次(電訪 2 次及家訪 1 次) 追訪補

接種作業→若發現行方不明兒童，依規定轉介社會處續處理。

2、社會處透過預防接種回覆平台提供名單→衛生局確認預防

接種資料→回報施打疫苗情形。 

警察局 接獲各局處通報→全國協尋系統。 

二、至 109 年 3 月底警政提供未尋獲名單：無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捌、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：(略)  

 

玖、 社會處專題報告：洽悉。 

主席裁示：後續報告輪序：警察局-衛生局-勞工處-都市發展處-行政處-消 

          防局-文化局，並於下次會議針對本次 2項提案提出專案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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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拾、 提案討論： 

提案一：有關新竹市熱鬧地區之人行道設置及行人安全問題改善建議案，

提請討論。(提案單位：少年代表) 

說  明：如簡報(附件 1) 

主席裁示：請交通處及工務處於下次會議提出專案報告。 

 

提案二：有關本市新竹市立動物園空間及動線規劃建議 1 案，提請討論。(提 

案單位：少年代表) 

說  明：如簡報(附件 2) 

主席裁示：請動物園於下次會議提出專案報告。 

 

壹拾壹、 臨時動議： 

提案一：有關新竹市政府於 4 月 27 日公告禁止辦理集會式畢業典禮的規

範，提請討論。 (提案單位：黎睿軒委員) 

 

說  明：鑒於新竹市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日前累積共 11 例，而第 11 例確診

日期為 4 月 6 日，至今已經超過一個月無新增案例，且全國各地

皆還未頒布此項禁令時，新竹市率先發布，多數學生認為言之過

早，在仍符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範辦理集會式畢業典禮、

或增設達若干日連續確診數為零的前提下，是否可以思考取消此

禁令。 

主席裁示：請教育處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規範辦理，滾動式修正相

關規定，若取消此禁令仍應採分班分梯次、落實保持安全距離

等原則。 

 

壹拾貳、 主席裁示：請依會議裁示及決議事項辦理，針對提案內容請業

務單位邀請相關局處召開會前會進行討論。 

 

壹拾參、 散會：下午 3 時 5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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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少提案-人行道
兒少代表報告

2020年5月8日

提案題目：道路旁人行道設置

民生路閃避違停車 女騎士擦撞大貨車
遭輾斃(擷取自蘋果日報)

實地訪察（林森路及西大路組）
林森路路段（距離火車站約500公尺）

◎車流量大，且車速大多偏快
◎經常有學生或是家長帶著小孩至附近用餐
◎汽機車違停狀況非常嚴重，卻不見取締的警察

路邊臨時停車導致行人必須與車爭道以行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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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約一公尺

（一）車輛停車位
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（以

下簡稱設置規則）第一百九十條規定，車
輛停放線用以指示車輛駕駛人停放車輛之
位置與範圍，同時對於專用性停車位（如
裝卸貨專用等），為有效規範其停放秩序
，訂定相關規定，並由公路主管機關視實
際需要設置。有關各車種停放線劃設規定
如表１。

車種別 劃設線型及設置原則 尺寸

小型車停車位 白實線，線寬10公分。 長5－6公尺

寬2－2.5公尺

機器腳踏車停車位 1.白實線，線寬10公分。

2.劃設於非車道上者，得採用線寬 5公分

長 2公尺

寬 1公尺

身心障礙者停車位 白實線，線寬10公分。 寬3.3 公尺以上

（平行停車除外）

專用性停車位 1.白實線，線寬10公分。

2.地面應加繪白色專用車輛標字或圖案（如裝卸貨專

用）。

3.得配合設置標誌告示。

長8－9公尺

寬2－2.5公尺

大型客車停車位 白實線，線寬10公分。 長12公尺

寬3－3.5公尺

行人行走空間只剩
110公分
（約可容納1.5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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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道路管理規則

第二條：人行道係指騎樓地或劃供人
行之地面、道路、人行橋及人行地下
道

第二十一條：人行道非劃設停車格者，
禁止停放任何車輛

車
道

行人通道商
家

(二)  機車停車格位

機車停放格位的配置除應考慮需求與人行道空間是足夠外，
並應避免行人與機車間之衝突。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編撰之「市區道
路人行道設計手冊」中提及，在不造成市區道路景觀的破壞；以及
不影響行人通行之權益下，有關機車停放格位之設置準則包括：

1.機車停放以不影響行人安全為原則，機車應直接由設有敘
坡或與人行道等高之慢車道進入停車格位，或由人行道牽行進入停
車各位，而不得由人行道上駛入。

人車距離過近

期望改善

1.城隍廟疏通騎樓並加強取締違停車輛

2.林森路及西大路加強取締違停外，是否
考慮劃設機車停車格，並在其內留出人
行道能行走空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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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屆兒少代表提案‐動物園

告示牌不清楚

閒置空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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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問題

影片

衛生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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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大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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